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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及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審議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人聯合

總會(MCAT) 之無線電視台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案，申請事由如下： 

壹、申請審議之項目： 

MCAT新增概括授權無線電視單一著作「公開播送」單次使用費率每曲次 18,000

元，費用過高應予調降；另就現行概括授權無線電視「公開播送」所有管理著

作之費率，亦屬過高，應一併予以調降。 

貳、申請審議之理由 

    一、有關 MCAT 新增概括授權無線電視單一著作「公開播送」單次使用費率每

曲次 18,000元一事，其費用數額之過鉅，實以令人震驚；緣以近年來，迭

有電視頻道（包括無線電視及衛星電視）與音樂詞、曲著作集體管理團體

或權利人，以單曲計費方式進行音樂詞、曲著作「公開播送」授權合約之

簽署，然以，其單曲授權之數額亦皆屬十數元至數十元之譜，此次 MCAT所

新增訂之概括授權無線電視單一著作「公開播送」單次使用費率每曲次

18,000元一事，實屬漫天索價，而毫無根據可言，且如以遽而實行，不但

對於電視頻道而言，將是一鉅額之負擔，甚者，亦將造成國內電視頻道業

者經營之極大困境，更加對於國內電視數位化之發展，造成極壞之影響，

蓋以於經數位化以後，現行之電視頻道經營業者，所得經營、利用之頻道

將更為眾多，而其使用之次數，亦將有所增加，然於此等單曲計費費率數

額下，電視頻道經營業者之負擔將甚為驚人，此舉，亦將直接影響吾國電

視數位化之進程。 

二、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因量及利用人不同之使用態樣，而分別公告、列舉「概

括授權」及「單曲計費」之使用報酬費率，而由利用人視況、擇定應行適

用之費率，其良善、衡平之立意，當予以肯定，然而，於實際之執行上，

集體管理團體於擬訂各式費率數額時，亦端應考量利用人之經營環境、成

本支出及一般市場之行情，容如前所述者，觀之音樂詞、曲著作權人及集

體管理團體（前名為音樂著作權仲介團體）與電視頻道業者多年協商單曲

授權費率之經驗中得知，單曲授權之數額於達數十元之際，已足供集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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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團體正常運作所需支出之費用，並得供音樂詞、曲著作之著作權人得以

取得合理數額之授權報酬，是以，MCAT 於本案所擬以新訂之單曲使用費率

之數額，與現今授權之行情已顯不相當，其擬訂之費率數額當屬草率。 

三、無可諱言者，囿於集體管理團體現行使用報酬費率之年久失修，常年以來，

無線電視頻道對於音樂著作集體管理團體或權利人往往需付出較諸衛星電

視頻道業者，為數甚多之使用報酬數額，此等不合理之現象，當亦應於現

時予以考量，並予以適當之調整；經量及衛星電視頻道業者於近日對於數

家音樂著作集體管理團體新訂費用所提出、揭露之異議內容得知，該等衛

星電視頻道業者與汪臨臨女士、証聲音樂及久升音藝公司等人所簽署之音

樂著作單曲使用報酬數額，皆屬數十元之譜，立於著作等值之思維，就無

線電視頻道之單曲使用報酬費率，亦應屬此等價額，退步言，即以考量無

線電視頻道較之衛星電視頻道略高之普及率（按：相對於無線電視，我國

衛星電視之普及率，約為百分之八十五）而認以音樂詞、曲著作之使用報

酬率應略高於衛星電視頻道，然以依比例計算，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得以對無線電視頻道經營業者所收取之「單曲授權」合理數額，亦應屬二

十餘元之譜；爰此，本會建議 MCAT 新增之概括授權無線電視單一著作「公

開播送」單次使用費率為每曲次 23.5元，單一著作「公開播送」廣告單次

使用費率為每曲次 12元。 

四、再者，就 MCAT現行概括授權無線電視頻道「公開播送」所有管理著作之費

率，亦屬過高，蓋以依照目前 MCAT 所揭露管理著作之數量觀之，MCAT所管

理之音樂著作僅約為 MUST的 1.5﹪，且依歷年使用量之統計，就 MCAT 所管

理之音樂著作，其使用量亦為 MUST 所管理著作使用量之十分之一弱，是以，

MCAT使用報酬之費率，應調整為 MUST 之 10%，以符比例，又以目前無線電

視頻道經營收益之來源主要為廣告之收入，且亦僅就此等收入與音樂著作

之使用有較為直接之關係，為以簡化、明確使用報酬費率之規定，復以參

酌衛星電視頻道「公開播送」概括授權費率之規定，謹以建議就現行無線

電視頻道概括授權年金計算之使用報酬費率修訂如下：「依被授權頻道全年

度廣告總收入扣除廣告佣金後餘額之萬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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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請  鈞局嚴格審定 MCAT之費率，以避免漫天要價，影響本會會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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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申請審議之使用報酬率項目：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 

集管團體名稱：財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仲介協會(MCAT) 

編號 申請審議之理由 理由說明 備註 

1 申請人認為本次經

申請審議之使用報

酬率，集管團體未

曾審酌或未充分審

酌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條例第 24條第

1項何款因素？ 

□v 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

利用人之意見 

集管團體未曾與申請人協商，即驟然公告施行之，並未

遵循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 24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 

 

□v 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

致之經濟上利益 

如異議書所載，申請人利用 MCAT所管理之音樂著作數

量及利用人實際所使用之數量與其他同是集管團體相

較，皆屬甚微。 

又就單曲授權報酬數額之部份，MCAT 所訂定每曲

18,000元之數額，亦與坊間行情差距甚遠。 

 

□v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 MCAT所管理之音樂著作僅約為 MUST 的 1.5%，其所提報

年金制之數額卻未有同比例之反應，因此，並謹以建議

MCAT概括授權無線電視頻道「公開播送」部份之費率

應調整為 MUST 之 1.5%。 

 

□v利用之質及量 如異議書所載，申請人利用 MCAT所管理之音樂著作數

量及利用人實際所使用之數量與其他同是集管團體相

較，皆屬甚微。 

又就單曲授權報酬數額之部份，MCAT 所訂定每曲

18,000元之數額，亦與坊間行情差距甚遠。 

 

2 其他申請審議之事由 1、 囿於集體管理團體現行使用報酬費率之年久失

修，常年以來，無線電視頻道對於音樂著作集體管

理團體或權利人往往需付出較諸衛星電視頻道業

者，為數甚多之使用報酬數額，此額不合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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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費率應一致化或作適當之調整。 

2、 衛星電視頻道業者目前所簽署之音樂著作單曲使

用報酬數額，皆屬數十元之譜，立於著作等值之思

維，就無線電視頻道之單曲使用報酬費率，亦應屬

此等價額。 

3、 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得以對無線電視頻道經

營業者所收取之「單曲授權」合理數額，亦應屬二

十餘元之譜；爰此，本會建議 MCAT 新增之概括授

權無線電視單一著作「公開播送」單次使用費率為

每曲次 23.5元，單一著作「公開播送」廣告單次

使用費率為每曲次 12 元。 

4、 就現行無線電視頻道概括授權年金計算之使用報

酬費率修訂如下：「一般授權頻道全年度廣告總收

入扣除廣告佣金後餘額之萬分之三」。 

填表說明：如申請審議多個集管團體之使用報酬率項目、或多項使用報酬率項目者，請自行複製本表分別填寫各項申請審

議之理由。 


